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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安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溪镇2022年消防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办、所、站、中心：

《安溪镇2022年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方案》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安溪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安溪镇2022年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镇火灾防控工作，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为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安溪镇决定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原则，落实“管行业必管安全、管业务必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管安全”的工作要求，按照“区消防救援支队、公安派出所、镇街（管委会）”三级监管与负有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系统消防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层级治理和行业治理监督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水平，确保我镇不发生较大火灾事故，重大活动和节日期间不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为二十大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整治范围及时间

整治时间：2022年4月至2022年10月

整治范围：医院、学校、养老机构、厂房库房、村民自建房、施工工地、“九小场所”等方面开展专项检查。

三、组织机构

镇成立消防安全三大行动领导小组织，由镇长刘彦任组长，党委副书记方中伦任副组长，全体二级班子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机构。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实施，卫健办、经发办、规建办、派出所为成员单位协同配合，共同推动工作开展。形成齐抓共管、执法联动的整治格局。

四、整治重点

（一）医院

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对医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重点整治消防安全管理、电器使用、供氧供气、压力容器、电源火源管理、具有较强腐蚀性且用以燃烧的试剂等问题。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带班值守，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消防安全管理。要组织开展一次易燃易爆危险化学药品专项清查，摸清涉及种类和数量，及时移交或统一管理。医院应对电器、电源火源、易燃易爆源等内容开展清查，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制度，做好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保养，定期组织开展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消防安全集中培训，确保医护人员会组织疏散逃生，会使用灭火器。对因疫情需要临时关闭的安全出口，督促单位落实专人值守，确保紧急情况人员及时安全疏散。加强对医院的督促指导，与日常防疫工作同步开展现场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强化视频、电话、远程监控督导巡查，坚决纠治各类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要建立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消防工作机制，杜绝因疫情防控需要降低消防安全的设防等级的情况发生。

（二）学校

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对学生宿舍、食堂、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库房以及校内经营性场所等重要部位开展自查，重点检查人员岗位责任落实，用电、用气安全管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管理，消防指示标志、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和维护保养，易燃易爆物品存储使用等情况。对自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隐患问题要逐一登记，列出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跟进管理，闭环管理。

（三）养老机构

聚焦基础条件差、安全隐患大、服务品质低的养老机构和未经登记开展养老服务场所，集中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饰装修材料搭建人员住宿和主要活动场所；违规采用夹芯材料燃烧性能低于A级的彩钢板搭建有人居住或活动的建筑；未按照国家标准设置防火间距、防火防烟分区、消防安全标志，配置消防设施、器材；未按技术要求安装、使用、敷设、维护保养、检查电器产品及其线路；未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畅通；私自拆、移、改动燃气装置；私自使用燃气热水器、取暖器和其他大功率电器；未定期清洗油烟管道；使用燃气的厨房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未结合服务对象的身体、心理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常识和逃生自救教育等隐患，确保养老机构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清零，一般安全风险隐患基本消除。

（四）厂房库房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分类建立火灾隐患清单，实行“清单化、台账式”管理，明确整改措施，限期销号，形成闭环管理。重点检查厂房库房是否未经消防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是否违规改变建筑使用性质，特别是擅自将丁戊类厂房库房改为丙类及以上厂房库房。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消防控制室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按规定定期维护保养、检测；火灾高危单位是否按规定开展消防安全评估；是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是否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并定期开展灭火疏散演练。电气线路是否存在敷设不规范或私拉乱接的情况；电气设备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是否存在违规施工、违章动火动焊的情况；厂房库房内不同火灾危险性的物品是否按要求分类储存；供油、供气设施是否符合要求；铅酸、锂、氢等新能源电池存放方式是否符合规定。建筑防火分隔是否符合要求；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被堵塞或占用；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是否设置在同一建筑内；厂房仓库内是否违规设置办公室、休息室、员工宿舍、中间仓库；是否存在防火间距不足或被占用的情况；是否使用易燃可燃彩钢板搭建建筑；防爆、泄爆措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水源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室内外消火栓、火灾报警、自动喷淋、防排烟、泡沫灭火、气体灭火、应急照明和疏散标志等系统是否按规范设置并保持完好有效；灭火器、消防沙池等消防器材配件是否齐全。

（五）村民自建房

此次治理范围突出具有生产、经营、租住使用功能之一，且住宿人员达到10人及以上的自建房。镇街负责具体实施辖区内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制定整治工作方案，组织紧盯逐幢排查，建立基础台账，列出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督促整改住宿30人以下的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问题隐患；指导、督促村（社区）居委会对6类重点情形之外的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问题隐患整改；结合乡镇、村庄规划编制修订，优化消防安全布局，完善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加强建房审批及施工监管，对违法违规建房进行制止和查处。组织村（居）委员会利用自建房外墙开展“消防知识上墙”宣传。各行业部门根据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明确的职责，开展整治工作。

（六）“九小场所”

按照“三个必须”要求，强化属地监管，强化专业指导和帮助，科学配置力量，加大“九小场所”执法检查力度，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清单。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做到即查即改、立查立改。要建立隐患清单，逐一按照整改责任、整治措施、整治时限要求，制定行之有效的整治方案，坚决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隐患未整治不放手，确保应整尽整、不留后患。要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微信群、宣传栏、安全手册、海报等多渠道，扎实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紧盯“九小场所”场所经营人员，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安全事故警示、安全技能培训等活动，努力提升经营人员安全知识水平和特种作业专业技能，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

六、工作步骤

（一）排查摸底阶段（即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结合辖区、行业实际，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全面发动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运用九类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导则，对照导则内容建立单位的隐患清单、责任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依法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针对第一阶段排查出的隐患清单、梳理隐患整改难度、制定整改计划、逐个整改销案，确保整改期间的消防安全。因历史客观原因，确实难以整改的，要落实有效管控措施，确保消防安全。

（三）建章立制阶段（2022年9月1日至10月30日）。巩固此次排查检查整治成效，建立常态化的消防安全检查机制。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加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对稳控全区火灾形势的重要意义，要将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部署推动，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明确职责任务，加强调度指挥，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落实责任，强化协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责任，按照各自职责范围，针对整治内容，加强协同配合，落实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厘清消防安全责任清单、隐患清单、整改清单等。加强协调配合和执法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全面完成消防安全三大行动的各项目标及任务。



